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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网上买了假警服、手铐、假警察证……

冒冒冒充充充警警警察察察

抢抢抢劫劫劫“““商商商陪陪陪女女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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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片 本报记者 赵磊

两名男子从网上买了警服、手铐和假警察证，冒充警察，专门盯
着提供特殊服务的商务陪同女作案。1月8日，两嫌犯在潍坊一酒店，
打电话招来商陪女，出示假警察证后对其进行抢劫并强迫其提供性服
务。奎文警方在严打行动中将两人抓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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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还赌债，让女儿“色相钓鱼”
引起斗殴，父女被批评教育

本报1月15日讯(记者 李涛 通讯
员 清华)青州一男子刘某为还赌债，
竟强迫女儿设下圈套引诱债权人文某，
在文某图谋不轨时抓赃。而恰在此时，
与刘某女儿相过亲的徐某前来拜访，结
果，与文某大打出手。15日，记者从青
州警方获悉，文某、徐某被治安拘留。

家住青州市东夏镇某村的刘某，平
日里喜欢喝酒、赌博，妻子与其离婚，
刘某一直与女儿相依为命。9日，邻村
的徐某与刘某的妻子小刘相亲，彼此双
方都颇有好感。随后，徐某给了近千元
的见面礼。

当晚，难耐赌瘾的刘某拿着见面礼
钱就去赌博了。一开始，刘某手气非常
好，很快便赚了个翻。输急了眼的文某
却不想就此结束赌局，一心想赢回本
钱。很快，刘某所赢得钱款就输光了，
再将本钱输光后还欠了文某一些赌债。

随后的几天时间里，文某几次登门
索要赌债。没有经济收入来源的刘某，被
逼得一筹莫展。万般无奈之下，刘某打起
了女儿的歪主意。刘某注意到，在文某登
门要钱的过程中，眼睛总是盯着女儿看。
于是，刘某便生出一招，让女儿引诱文
某，由刘某抓赃，以此抵消赌债。

刘某将主意告之女儿小刘后，小刘
死活不同意，刘某就给女儿下跪，逼迫
女儿就范。

14日晚上，刘某得知文某又要来索
要赌债的时候，便与女儿商妥按计划行
事。刘某去了屋外的不远处躲了起来，
让女儿小刘独自在家。文某见刘某不
在，并没有马上离开。在小刘的引诱
下，他竟也大起胆子，欲图谋不轨。

在外等候的刘某感觉时间差不多
了，刚想要回屋抓赃。不想在此时，一
个人影先进其家门。原来，竟是之前与
小刘相过亲的徐某前来串门。徐某进门

看到文某欲图谋不轨，顿时火冒三丈，
拎起拳头就向文某砸去。被打懵了的文
某清醒过来之后，也不甘示弱，二人厮
打到一起。小刘见势不妙，随即报警。

青州市公安局东夏派出所民警接警
后，迅速赶到事发现场。民警在了解相
关情况后，将四人带至派出所询问。在
派出所，刘某及其女儿对预谋的事情和
盘托出，徐某、文某对打架的事情也供
认不讳。

15日，记者获悉，民警对刘某及其
女儿进行了批评教育，文某、徐某被治
安拘留。

电话“钓鱼”
8日下午4点多，两男子于某、赵某

来到潍坊市区一家酒店，订下了两个房
间。赵某事先记下了10多个商务陪同的
联系电话。

“一会儿我找小姐上来，你穿警服
上来抓人。”于某让赵某拿着假警服在
车里等着。原来，早在2012年底的时
候，于某就从一家网店购买了假警察
证、警服和手铐，他们专门盯上商陪
女，准备趁机敲诈勒索。1月8日当天，
也正是于某给赵某打电话，称“要来潍
坊抓卖淫嫖娼的，弄点钱回家过年”。

随后，于某拨打了一个商务陪同的
电话，并且谈好提供性服务，费用为
300元。晚上10点多，一名20多岁的商
陪女找到了于某，商量好了交易之后，
女子就到浴室洗澡。这时，于某趁机在
门外给赵某打电话，示意他可以上来
了。赵某火急火燎地上楼，并且在电梯
间里换上了警服。他和于某碰头后商量
了一下，然后敲门。商陪女洗完澡后裹
着浴巾打开了房门。

“警察”来了
“我是市公安局治安支队的，这

是我领导。”身着警服的赵某指着于
某说。随后，于某亮出了警察证，上
面写着110指挥中心主任。商陪女跟
着两人进入房间，于某让赵某先出
去，赵某在房间内换下警服，然后离
开。于某开始“审讯”商陪女，并且
阻止女子穿上衣服。这名朱姓女子在
纸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和住址。“这
都是假的。”于某上前对着朱某扇了
几个耳光，“卖淫要拘留，这个事儿
很严重。要不你就交3000块钱，这事
儿我给你处理处理。”

在于某的殴打和恐吓下，朱某交
出了身上仅有的200多元钱。于某又
逼迫其交出了银行卡，并写下了密
码。在做完这些之后，于某仍然不让
朱某穿上衣服，强迫朱某为自己提供
了性服务。于某和赵某并不知道，他
们在酒店内的所作所为，已经引起了
布控民警的怀疑。

出门落网
奎文公安分局开展了冬季打击侵财

犯罪百日行动，治安大队对于重点行业场
所加大布控力度。便衣民警发现两人在商
务酒店内上下楼数次，并且其中一人上楼
时穿了警服，下楼时却穿着便服，行迹非
常可疑。民警在房间外，将赵某抓住。当晚
11点多，于某拿着商陪女的银行卡和密
码，准备外出取钱时，也被守候在此的民
警一举抓获。

26岁的赵某是青州人，初中毕业后四
处打工。性格内向被人瞧不起的赵某一直
想当警察。据赵某供述，他在招聘启事上
看到于某招聘警察，就去应聘。当时正是
于某面试，并且收取了赵某6000元的费
用。但于某却称，他只是招聘法律工作者，
而且只收了1600元的费用。

29岁的于某是高密人，早在2008年曾
因冒充警察招摇撞骗被公安机关处理过。
目前，他在一家公司干销售经理，月薪数
千，而且公司给他配了车。

面临徒刑
15日，在奎文公安分局内，办

案民警告诉记者，赵某和于某被抓
后，供述的情况并不一样。“据赵
某交代，他们曾经两次在高密，用
同样的手法作案。而于某对于这件
事一直没有承认。”办案民警说，
即便只有这一次作案事实清楚，作
为主犯的于某也可能将面临至少10

年的有期徒刑。
记者从警方处了解到，按照刑

法规定，抢劫罪会被判3年以上10年
以下有期徒刑。而有八种从重判处
的情况，会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
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其中冒充
军警人员抢劫便是其中之一。

目前，于某和赵某因涉嫌抢劫
罪被依法刑事拘留，此案正在进一
步调查中。

于某从网上购买的假警察证、假警服和手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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